
关于2013年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参加普通话及
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培训报名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教育局、市教育局直属学校、民办学校、社会各考生：

根据《教师资格条例》有关要求，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，必须先接受普通话的培训和测试，取得二级乙等（语文学科二级甲等）以上普通话测试等级证书；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人员申请认定教师资格，需要参加教育学、心理学、教学法培训，并通过考试取得相应合格证书。按照吉林省教育厅《关于做好2013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现将吉林市2013年报名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报名时间

2013年5月14-18日

上午：8：30——11：30

下午：13：30——16：30

二、报名地点

市教育学院西五楼吉林市普通话测试中心（吉林市北京路育才胡同28号，在火车站乘1路车到公安局站桩下车向南150米左右即是）。

三、报名要求

1、今年普通话测试全部实行机考，参加考试人员必须按要求进行报名并参加培训、测试。报名时带身份证和照片一张。在编公立教师由所在学校出具证明加盖单位公章，学生带学生证。照片要求：近期、正身、免冠、彩色小二寸（红色底板），照片后面写清姓名、出生年月。报名时需填写“吉林省普通话水平测试登记表”并按要求上传电子照片和信息。

2、参加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补修的人员，报名时带身份证、户口本、毕业证、小二寸（红色底板）彩照一张。如对自己是否参加补修不清楚的人员，可携带学籍（专科或本科）进行核实。报名时需填写“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培训登记表”。

四、收费标准

1、普通话培训测试：

按照吉林省发改委、吉林省物价局规定：学生：65元；在职在编教师：75元；社会人员：150元；教材费：26元（自愿购买）。

普通话报名流程如下：到吉林市普通话测试中心报名→到吉林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教育局窗口交款→上传电子照片及个人信息。吉林市政务服务中心地址：（乘1路车农林街下车前行100米，乘45、46路车政务服务中心下车即是）。

2、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补修(培训时由省教育学院统一收费)：

培训费：480元，教材费：80元。

五、培训时间

普通话，教育学、心理学和教育学法培训的具体时间、地点请于7月15日后查看吉林市教师教育网，网址：www.jlsjsjy.cn。

请各位考生及时登录网站查看培训时间和地点，准时参加培训，逾期责任自负。

联系人：张国丰   咨询电话：0432—6601001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吉林市教育局

二〇一三年五月二日


